
解釋字號 釋字第63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6年11⽉30⽇

解釋爭點 非⾃⾏耕作者以農⺠名義購農業⽤地應補徵⼟地增值稅之財政部
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八年⼗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⼟地稅法第三⼗九

條之⼆第⼀項規定所為租稅之差別對待，符合憲法平等原則之要

求。⼜財政部八⼗⼆年⼗⽉七⽇臺財稅第八⼆⼀四九八七九⼀號

函，係主管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就上開規定所為之闡釋，符合立法

意旨及國家農業與租稅政策，並未逾越對⼈⺠正當合理之稅課範

圍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九條之規定，均無牴

觸，亦未侵害⼈⺠受憲法第⼗五條保障之財產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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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定之，惟

法律之規定不能鉅細靡遺，有關課稅之技術性及細節性事項，尚

非不得以⾏政命令為必要之釋⽰。故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⽤

之法律條文發⽣疑義者，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予以闡釋，如

係秉持相關憲法原則，無違於⼀般法律解釋⽅法，且符合各該法

律之立法⽬的、租稅之經濟意義，即與租稅法律主義、租稅公平

原則無違（本院釋字第四⼆０號、第四六０號、第四九六號、第

五⼀九號、第五九七號、第六０七號、第六⼆⼆號、第六⼆五號

解釋參照）。⼜納稅義務⼈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⼒，負擔應負之

稅捐，惟為增進公共利益，以法律或其明確授權之命令，設例外

或特別規定，給予特定範圍納稅義務⼈減輕或免除租稅之優惠措

施，⽽為有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者，尚非憲法第七條規定所不許

（本院釋字第五六五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：「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

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。」故

⼟地稅法第⼆⼗八條前段規定：「已規定地價之⼟地，於⼟地所

有權移轉時，應按其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⼟地增值稅。」惟國家

對於⼟地之分配與整理，應以扶植⾃耕農及⾃⾏使⽤⼟地⼈為原

則，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定有明文，是七⼗⼆年八⽉⼀⽇

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⼆⼗七條規定：「農業⽤地在依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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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使⽤期間，移轉與⾃⾏耕作之農⺠繼續耕作者，免徵⼟地增

值稅。」為資配合，七⼗八年⼗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⼟地稅法第

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爰明定：「農業⽤地在依法作農業使⽤時，

移轉與⾃⾏耕作之農⺠繼續耕作者，免徵⼟地增值稅。」可知此

係就⾃⾏耕作之農⺠取得農業⽤地者，予以免徵⼟地增值稅之獎

勵。此乃立法者為確保農業之永續發展，促進農地合理利⽤與調

整農業產業結構所為之租稅優惠措施，其租稅優惠之⽬的甚為明

確，亦有助於實現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規定之意旨。立法

者就⾃⾏耕作之農⺠取得農業⽤地，與非⾃⾏耕作者取得農業⽤

地間，為租稅之差別對待，具有正當理由，與⽬的之達成並有合

理關聯，符合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。

　　農業⽤地在依法作農業使⽤時，移轉於非⾃⾏耕作之⼈，⽽

以⾃⾏耕作之農⺠名義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者，不符⼟地稅法第三

⼗九條之⼆第⼀項之上開立法意旨，⾃應依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

第三項及⼟地稅法第⼆⼗八條前段規定，於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

按其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⼟地增值稅。財政部八⼗⼆年⼗⽉七⽇

臺財稅第八⼆⼀四九八七九⼀號函略謂：「取得免徵⼟地增值稅

之農業⽤地，如經查明係第三者利⽤農⺠名義購買，應按該宗⼟

地原免徵之⼟地增值稅額補稅。」乃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，就

⼟地稅法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規定所為具體明確之解釋性⾏政

規則，該函釋認依上開規定得免徵⼟地增值稅者，係以農業⽤地

所有權移轉於⾃⾏耕作之農⺠為限，符合前述農業發展條例第⼆

⼗七條、⼟地稅法第三⼗九條之⼆第⼀項之立法意旨及國家之農

業與租稅政策，並未逾越對⼈⺠正當合理之稅課範圍，與法律明

確性原則及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九條之規定，均無牴觸，亦未侵害

⼈⺠受憲法第⼗五條保障之財產權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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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35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95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

 財政

部82年10⽉7⽇臺財稅第821498791號函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3條第3項、第4項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6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9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19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6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9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25號解釋

農 業 發 展 條 例 第 27 條 （ 72 年 8 ⽉ 1 ⽇ 修 正 公 布 ）
(72.08.01)

⼟地稅法第28條前段（78年10⽉30⽇修正公布）
(78.10.30)

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（78年10⽉30⽇修正公
布）(78.10.30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００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稱：０電公司）購買農

業⽤地，信託登記於案外⼈盧０信名下。嗣０電公司終⽌與盧某

之信託關係，本於信託物返還請求權，訴請盧某將系爭農業⽤地

返還，改登記於聲請⼈陳許０明名下。案經臺灣⾼等法院以 88 

年度重上字第 279 號⺠事判決確定移轉登記於聲請⼈。 

（⼆）聲請⼈持上開判決確定證明書，依修正前⼟地稅法第 39 

條之 2 規定，向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申請免徵⼟地增

值稅，經原處分機關審查後予以否准，並發單課徵系爭農業⽤地

之⼟地增值稅。聲請⼈申請復查未獲變更，提起訴願仍遭駁回，

遂依法提起⾏政訴訟。案經臺北⾼等⾏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

1093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惟原處分機關提起上訴，

經最⾼⾏政法院於 93年間廢棄原判決，將全案發回臺北⾼等⾏

政法院。臺北⾼等⾏政法院更審後，認實質所有權⼈仍為０電公

司，非⾃⾏耕作之農⺠實際購入之農業⽤地，不得免徵⼟地增值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2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6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9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1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6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9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0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2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2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277&ldate=1983080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35&ldate=198910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35&ldate=19891030&lser=001


稅，乃以 93 年度訴更⼀字第 218 號判決，駁回聲請⼈之訴，嗣

最⾼⾏政法院再以 96 年度判字第 88 號判決駁回聲請⼈之上

訴，全案定讞。

（三）聲請⼈認上開臺北⾼等⾏政法院 93 年度訴更⼀字第 218 

號判決及最⾼⾏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88 號判決，所適⽤之財

政部 82 年 10 ⽉ 7 ⽇臺財稅第821498791 號函釋，有牴觸憲法

第 7 條、第 19 條及第 23 條等之疑義，爰向本院聲請解釋憲

法。




